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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13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

达的（2025）苏05民初450号《应诉通知书》，获悉本行涉及浙江中泰创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起的诉讼。本案曾于2022年在江苏省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立案。 本案现移送至苏州中院受理，系存量案件，仅涉及管辖法院变更，诉讼请求等未发生

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中泰创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

被告三：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四：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五：钟玉

被告六：徐曙

被告七：中国化学赛鼎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八：宇龙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九：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被告十：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十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案由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三）主要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因其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

的投资差额损失人民币5,147,309,935.83元，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为1,544,192.98元，印花税为

5,147,309.94元。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至被告十一对被告一在本案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对原告应承担的给付

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原告诉讼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除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本行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未开庭，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 因本案件中被告主体

多达十一个，且本行和本行西单支行并非本案件第一责任被告主体，针对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和案由，

经本行初步评估后认为，本案件对本行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实质影响。 本行将持续关注本次

诉讼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 �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11日通过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5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事13人。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

5.会议列席人员：公司8名监事、9名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文化建设实践评估自评报告》。

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 �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上午9:

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118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4）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

9.00 《关于选举季大坤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特别说明：

1.上述议案中，议案2、议案9由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其他议案均由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上述所有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3.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需进行逐项表决，关联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议案6.01

回避表决且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关联股东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6.02回避表决

且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4.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议案4、5、6、8、9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中公开披露。

三、会议听取事项（非表决事项）

1.《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2.《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3.《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4.《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听取事项1、事项3和事项4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听取事项2由公司第十一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 其中，听取事项4为分项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史际春先生、李东方先生、崔军

先生、任冲先生、卢相君先生将分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事项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邮件或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5月12日至15日8:30-17:00期间

3.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登记需持有文件：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股票账户卡；

（2）由代理人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

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3）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

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4） 由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应出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加盖法人印章或法

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参加现场会议的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2。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5.联系方式：

（1）联系人：韩沛轩、刘泓妤

（2）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邮政编码：130119

（4）联系电话：（0431）81333281、85096807

（5）传真号码：（0431）85096816

（6）电子信箱：000686@nesc.cn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时参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

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86” ，投票简称为“东证投票” 。

2.议案设置及填报表决意见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表决议案对应“提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4）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

案》

√

9.00 《关于选举季大坤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86，股票简称：东北证券）的股东，兹

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5年5月16日（或依法延期后的其他日期）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4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

9.00

《关于选举季大坤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

注：请将表决意见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 所对应的方格内划“√” ，多划或不划视为弃权。

二、本人（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 □ 有权 /�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决。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附注：

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123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5-023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于2024年

6月28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公司中文名称由“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

称由“Holly� Futures� Co.,� Ltd.” 变更为“Soho� Holly� Futures� Co.,� Ltd.”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6号）、《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9号），于2024年6月29日披露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号）。

二、进展情况

2025年5月13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00022362N

名称：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3幢

法定代表人：储开荣

注册资本：100,777.7778�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7月31日

经营范围：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也已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备案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04�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25027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因出差不便主持本次股东会，经过半数董事同意，推举公司董

事、总经理张海安先生为本次股东会的主持人，代为主持本次会议。

6、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于2025年4月23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7、本次股东会到会股东（或代理人）共297人，代表股份554,944,1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28.129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3名，代表股份499,868,98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5.33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4人，代表股份55,075,1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2.791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逐项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8,373,02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119%；反对14,199,983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88%； 弃权12,371,1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2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924,54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52.1204%；反对14,199,98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5.5875%；弃权12,371,1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2.2921%。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16,573,74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857%；反对24,877,264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28%； 弃权13,493,1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125,26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30.8587%；反对24,877,26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4.8274%；弃权13,493,1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3139%。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28,165,12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45%；反对14,349,833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58%； 弃权12,429,2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716,64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51.7457%；反对14,349,833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5.8576%；弃权12,429,2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2.3967%。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018,27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480%；反对25,136,783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96%； 弃权1,789,1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569,79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51.4811%； 反对25,136,783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5.2950%；弃权1,789,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2239%。

（五）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16,518,04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757%；反对24,891,014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53%； 弃权13,535,1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069,56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30.7584%；反对24,891,01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4.8522%；弃权13,535,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3895%。

（六）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6,511,34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745%；反对24,463,464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83%； 弃权13,969,3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7,062,86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30.7463%；反对24,463,46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4.0817%；弃权13,969,3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5.1720%。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重庆松山医院提供财务资助展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6,131,94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61%；反对25,966,264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91%； 弃权12,845,9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683,46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30.0626%；反对25,966,26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6.7897%；弃权12,845,9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1477%。

（八）审议通过《关于对重庆松山医院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5,699,74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282%；反对26,376,464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30%； 弃权12,867,9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251,26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29.2838%； 反对26,376,464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7.5289%；弃权12,867,9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1873%。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4,563,44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254%；反对16,648,364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00%； 弃权13,732,3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114,96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45.2557%；反对16,648,36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9.9994%；弃权13,732,3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7449%。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4,327,574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810%；反对26,849,538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2%； 弃权13,767,0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879,087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26.8113%； 反对26,849,538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8.3813%；弃权13,767,0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8074%。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4,096,271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393%；反对27,045,941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36%； 弃权13,801,9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647,784�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26.3945%；反对27,045,94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8.7352%；弃权13,801,9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4.8703%。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津贴）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6,243,498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262%；反对25,818,514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25%； 弃权12,882,1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795,011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30.2636%； 反对25,818,514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6.5235%；弃权12,882,15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2129%。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张松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25,277,6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54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829,2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5427%。

2、选举张海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25,378,7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72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930,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7248%。

3、选举王榕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25,432,2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2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983,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8212%。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黎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25,169,7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34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721,2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3483%。

2、选举刘忠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25,162,5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33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5,714,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335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记录；

2、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3、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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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议案审议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4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职工大会、2024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要求，并且同意该次董事会各项议案的有效性不会因该等豁免

而受影响。 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6名董事都参与了

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张松山先生主持，

经与会各位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换届，现决定选举张松山先生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二） 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

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换届，现决定选举王榕先生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三）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张松山等6名董事任各委员会委员，具体任职情况如下：

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张松山 王榕、张海安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黎明 张松山、刘忠海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刘忠海 张松山、黎明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忠海 王曦、黎明

（四）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经换届，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现决定聘任张海安先生为华邦

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五）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决

定聘任胡菁菁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志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六） 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现决定聘任王剑先生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二、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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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包含1名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

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鉴于以上情况，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大会，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 经全体参会职工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王曦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其将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与非职工代表董事一致。

王曦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职工代表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第九届董事会组

成后，董事成员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二、备查文件

2025年第二次职工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王曦先生简历

王曦先生，中国籍，1981年出生，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

药师，重庆市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 自2003年7月起供职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制剂研究

员、生产技术员。 2012年至今供职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历任验证管理科科长、技

术部经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 2024年11月至今任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

王曦先生持有公司245,1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王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

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

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8）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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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分别于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4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职工大会、2024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董事会成员（详见公司于同日刊载在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司董事会

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2025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详见公司于同

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2名，非独立董事中设置职工代

表董事1名。任期三年，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名单如

下（简历附后）：

1、非独立董事：张松山先生、张海安先生、王榕先生、王曦先生，其中王曦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黎明先生、刘忠海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

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张松山等6名董事任各委员会委员，具体任职情况如下：

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张松山 王榕、张海安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黎明 张松山、刘忠海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刘忠海 张松山、黎明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忠海 王曦、黎明

以上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

集人，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黎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董事。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张海安先生；

2、财务总监：王剑先生；

3、董事会秘书：胡菁菁女士；

4、证券事务代表：陈志先生。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王剑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胡菁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

质，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况，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中有关任职

资格的规定。

三、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一）董事会秘书胡菁菁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3-67886900

传真：023-67886985

电子信箱：huapont@16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

（二）证券事务代表陈志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3-67886985

传真：023-67886985

电子信箱：huapont@16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

四、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彭云辉女士任期

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对彭云辉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附：简历

1、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张松山先生：中国籍，1961年生，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2001年9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曾任

重庆华邦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松山先生同时兼任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西

大美大新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丽江山峰旅游商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丽江玉龙雪山

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陕西太白山秦岭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西森淼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南里耶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广西九溪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松山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7,095,583股股份，张松山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西藏汇邦科技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370,449,804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张松山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8）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王榕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硕士学位，2012年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曾任河北万全凯迪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上虞颖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颖新泰康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颖新泰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福尔有限公司董事，历任北京颖泰嘉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经理、董事、董事长等职务。 王榕先生同时兼任Nutrichem� USA� INC.� 、颖泰

香港控股有限公司、PROVENTIS� LIFESCIENCE� LIMITED、Albaugh� LLC、 西藏汇邦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科稷达隆（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榕先生持有公司10,800,0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王榕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

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

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8）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张海安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2018年10月至今担任本公司

总经理，2018年1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曾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董事。 张海安先生同时兼任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明欣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深圳普瑞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

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重庆睿健智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重庆睿康卓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广

西森淼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广西九溪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张海安先生持有公司530,0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张海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

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

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8）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王曦先生：中国籍，1981年出生，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

药师，重庆市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 自2003年7月起供职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制剂研究

员、生产技术员。 2012年至今供职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历任验证管理科科长、技

术部经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董事。 2024年11月至今任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

王曦先生持有公司245,100股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王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

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

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8）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黎明先生：中国籍，男，1964年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现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上市公司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书记、院长。

黎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黎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以下情形：

（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场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8）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刘忠海先生：中国籍，1975年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现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同时担任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国城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证券报社记者，深圳证券信息公司西南办事处主任，上市

公司金科股份董事会秘书、董事、副总裁。

刘忠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黎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亦不存在以下情

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场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8）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2、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剑先生：中国籍，1976年出生，学士学位，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1998年8月至2001年7月任金蝶软

件重庆分公司客服工程师；2001年8月至2013年3月供职于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总账会

计、总账科科长；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任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 王剑先生同时兼

任重庆华邦融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颖泰嘉和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重庆华邦颐康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卓远汇医投资有限公司监

事、重庆卓远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重庆卓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监事。

王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5,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核实，王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胡菁菁女士：中国籍，198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2011年7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重庆天极旅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菁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于2019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经查询核实，胡菁菁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志先生：中国籍，1978年出生，大学学历。2002年3月至2007年4月任职于原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行政部；2007年5月至2018年6月任职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11年3月

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7月至今任公司证券部部长；2018年11月至今任陕西汉江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陈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于2009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 经查询核实，陈志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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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3:00-14: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至5月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DICMicro.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分别于2025年4月19日和2025年4月26日发

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

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3:00-14:00举行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梁桂武先生，独立董事余景选先生，财务总监冯勤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纪臻女

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2日 （星期四）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至5月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SDICMicro.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6518303

邮箱：IR@SDICMicro.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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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4月业务量数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业务指标 2025年4月 同比变化 本年累计 同比变化

集装箱总计（万TEU） 1,705.9 6.0% 6,611.8 6.9%

内地码头 1,334.5 5.5% 5,147.2 7.3%

其中：珠三角 157.2 13.6% 591.5 15.7%

长三角 877.1 7.5% 3,409.3 8.3%

环渤海 271.9 -4.0% 1,040.3 0.3%

东南地区 17.9 7.4% 68.5 10.5%

西南地区 10.4 0.2% 37.6 -3.1%

港澳台码头 48.1 2.1% 200.3 6.5%

海外码头 323.3 8.4% 1,264.3 5.6%

散杂货总计（万吨） 10,764.9 0.7% 41,246.4 -2.4%

内地码头 10,684.8 0.6% 40,910.7 -2.5%

其中：珠三角 348.6 7.9% 1,369.4 -9.2%

长三角 6,845.0 6.4% 25,283.0 -0.3%

环渤海 2,692.7 -6.3% 11,212.2 -3.4%

东南地区 178.5 1.8% 658.6 24.7%

西南地区 620.0 -23.5% 2,387.5 -19.2%

海外码头 80.1 8.5% 335.7 7.8%

注：1.以上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个别参股码头业务量数据为预估；2.以上各区域所包含的具体项

目以公司披露的年报/半年报为准；3.2024年6月28日，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0144.HK）完成了对PT� Nusantara� Pelabuhan� Handal� TBK（NPH） 51%股权收购项目的交割，

自2024年7月起，本公司将NPH业务量纳入统计。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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